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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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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智（香 港）有 限 公 司（中 国 香 港 公 司），黄 绪 明
（WANGSUIMING）：本 院 受 理 上 海 南 奇 不 锈 钢 制 品 有 限 公

司诉亮智（香港）有限公司（中国香港公司），黄绪明（香港永

久身份证号码 G202576（A））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5）沪 0115 民初 4713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自 由 贸 易 区 法 庭（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邹

平路 188 弄 A 座）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ZHIGUONING（宁志国，加拿大）：本院受理蒋妍妍诉你

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5）沪 0113 民初 3240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第 二 十 一 法 庭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陈京仕（此人在境外），陈京俐（此人在境外），叶惠君

（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陈奇炜（CHEN QI WEI），孙淑兰，

陈晖，陈秋霞诉陈京仕，陈京俐，叶惠君，陈京侠法定继承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沪 0106 民

初 2510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上 海

市 静 安 区 共 和 新 路 3009 号 第 五 法 庭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上 海 市 第 二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吴珂嘉、第三人黄承善（CHENGSHAN HUANG，此人在境

外）、金文琪：本院受理原告汪晓元等与被告吴珂嘉、第三人黄承

善（CHENGSHAN HUANG，此人在境外）、金文琪其他所有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沪 0106民初

2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吴珂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日内向原告汪晓元、汪萌、黄海玲各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

247，500元，向原告徐基效、徐建军各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92，812.5

元，向原告陶云飞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 61，875元；二、对原告汪晓

元、汪萌、黄海玲、徐基效、徐建军、陶云飞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

持。黄承善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金文

琪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黄承善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金文琪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上 海 市 静 安 区 康 定 路 1111

号）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宋海林（此人在境外）、宋平波、宋有敏：本 院 受 理 宋 秀

兰、宋冬妹、宋海全、宋有伟与被告宋海林（此人在境外）、宋

海安、宋平波、宋有敏共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5）沪 0106 民初 3108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上海市静安区西藏北路 985 弄 19 号 503 室房屋的征收补

偿 利 益 8，559，691.23 元为被继承人宋邦鑫的遗产。宋海林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宋平波、宋有敏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宋海林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宋平波、

宋有敏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上海市静安区康定路

1111 号）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梁瀬佳旗（日本）、戴素娥：原告小澤结与被告梁瀬佳旗、

戴素娥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5）沪 0107 民 初 960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 于 上 海 市 第 二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庄棵名，丁毅（加拿大籍）：本院受理原告任亚飞诉被告上

海九琛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比兰为实业有限公司，崔晴川，庄

棵名，陈学东，曾德华，曾琛劼，丁毅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沪 0109 民初 908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庄棵名经过 30 日、丁毅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庄棵名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丁毅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詹振眉（此人在台湾）：本院受理李曼萍诉詹振眉民间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5）沪

0104 民初 1120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龙 漕 路 128 号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如 不 服 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汪颖颖（WANG YING YING）（澳大利亚国籍）：本院受

理原告陈燿璋诉被告汪颖颖（WANG YING YING）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

沪 0104 民初 1760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陈荣剑：本院受理的上诉人上海一曜生物技术集团有

限 公 司 与 被 上 诉 人 蒋 根 青 、原 审 被 告 庄 贤 韩 、陈 华 建 、陈 荣

剑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沪 01 民终

668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判 决 书 的 主 文 和 诉 讼 费 负 担 ：“ 驳 回 上

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 36,506 元，由上海一曜生物技

术 集 团 有 限 公 司、庄 贤 韩、陈 华 建 和 陈 荣 剑 共 同 负 担 35,146

元，蒋根青负担 1,360 元；一审中的保全费 5,000 元，由上海一

曜生物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庄贤韩、陈华建和陈荣剑共同负

担。二审案件受理费 35,146 元，由上海一曜生物技术集团有

限公司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曾智勇：本院受理原告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

被告长垣松川爱能清洁能源有限公司、青岛爱能森投资有限

公司、寿光天源爱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湖南松川爱能科技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市 爱 能 森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陈 明 丽 、曾 智 勇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5）沪 0115 民初 3567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如 不 服 本 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上海金融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吴健、顾玲玲：本院受理汪松平诉吴健、顾玲玲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沪 0115

民初 1061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德 州 路 111 号）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褚敏、褚磊（此两人在境外）：本 院 受 理 张 玉 英 、褚 毅 仁

诉褚敏、褚磊遗嘱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并 定 于 公 告 举 证 期 满 后

2026 年 5 月 22 日下午 14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33

法庭（1406）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WeWork APAC Holdings Limited（香港）：本院受理吕庭

香与 WeWork APAC Holdings Limited 股东出资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并 定 于 2026 年 5 月 28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商事庭（上海市徐汇区漕东支路 81 号）第

二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林守华（DAVID SHOUHUA LIN）（美国国籍），林孟真

（KAJHY MENGCHEN LIN）（美国国籍）：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上

海 金 地 物 业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诉 被 告 林 守 华（DAVID

SHOUHUA LIN）（ 美 国 国 籍 ） ，林 孟 真 （KAJHY

MENGCHEN LIN）（美国国籍）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证据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 2026 年 6 月 1 日下午 14 时在本院（上海市

浦东新区杨源路 218 号）西漕第二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林灿业（香港）：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梁 泳 茵 与 被 告 酷 盟（上 海）

文 化 传 播 有 限 公 司 、第 三 人 林 灿 业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参 加 诉 讼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 2026 年 6 月 1 日 9

时 在 本 院 新 楼 第 三 十 七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傅洁（此人在境外）：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蒋 诚 、蒋 杰 、韩 玉 国 与

被 告 蒋 志 明 、蒋 志 英 、蒋 志 亮 、徐 修 亮 、徐 晨 、杨 小 凤 、蒋 志 荣 、

奚 育 识 、傅 晴 、傅 洁（此 人 在 境 外）、蒋 瑾 、第 三 人 上 海 市 杨 浦

第 二 房 屋 征 收 服 务 事 务 所 有 限 公 司 共 有 物 分 割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民 事 裁 定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等 。

原 告 诉 讼 请 求 为 ：判 令 依 法 分 割 上 海 市 杨 浦 区 海 州 路 338 弄

23 支 弄 15 号 后 房 屋 的 拆 迁 补 偿 款 4，101，195 元 ，由 原 告 蒋

诚、蒋杰、韩玉国共同取得 3，075，896.25 元，由被告蒋志明、蒋

志英、蒋志亮、徐修亮、徐晨共同取得 1，025，298.75 元。自公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遇

法 定 休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上 海 市 杨 浦 区 宁 国 路 121 号）第 四

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鄞昌淳（公民身份号码：445121199101104533）：本 会 受

理 仲 裁 申 请 人 王 泳 宏 与 你 之 间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列

（2025）汕 仲 案 字 第 204 号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仲 裁 庭 组 成

通 知 书 、开 庭 通 知 书 。本 案 由 独 任 仲 裁 员 郑 豪 于 2026 年 2 月 2

日 组 成 仲 裁 庭 。仲 裁 庭 定 于 2026 年 3 月 31 日 上 午 9 时 30 分 在

本 会 仲 裁 一 庭 不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并 于 2026 年 4 月 27 日 作 出 裁

决 ，领 取 裁 决 书 的 时 间 为 2026 年 4 月 30 日 前 ，请 及 时 到 本 会

办理有关手续。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汕头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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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度 民 商 事 典 型 案 例

服务保障金融“五篇大文章”，以司法审判职能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最高法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民商事审判工作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孙陈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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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存续式和解”化股
东僵局 司法护航民营企业持续
发展新质生产力

——湖北省谷城县人民法院
在申请公司清算案中以调解促成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持续、健康、高
质量发展

案例二 司法调解破解收购
僵局 实质解纷实现源头治理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
再审审查中加强调解，一揽子解
决股权转让合同履行难题

案例三 明确既往症条款举
证责任 规范人身保险行业秩序

——上海金融法院认定在重
疾险既往症免责条款对“疾病”未
明确定义时，保险公司拒赔须举证

案例四 创新“示范判决+类
案调解”机制 高效化解涉众证券
纠纷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成功化解 403 件证券虚假
陈述责任纠纷，实现投资者权益
保护与上市公司正常经营平衡

案例五 协同重整全力护航
保交楼与房企重生

——重庆破产法庭一体化解
大型房地产上市公司及其关联公
司经营风险

案例一
“存续式和解”化股东僵

局 司法护航民营企业持续发
展新质生产力

——湖北省谷城县人民法
院在申请公司清算案中以调解
促成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持续、健
康、高质量发展

【基本案情】
某海峡公司是由上市公司某集团

公司持股60%、宜昌某公司持股40%，是
合资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新技

术企业。十余年来，股东之间争议不断。
2023年12月16日，某海峡公司经营期限
届满，其多次召开董事会、股东会，两个股
东未能形成一致决议，无法通过修改公司
章程或者经股东会决议继续存续，存在被
吊销营业执照、停产停业、职工失业的风
险。某集团公司向湖北省谷城县人民法
院申请对某海峡公司强制清算。法院突
破“就案办案”思维，以“护企稳链强链”为
导向，从企业生存发展、职工生计稳定、县
域经济提质增效等多角度考量，多轮赴股
东所在地组织调解，最终促成股东之间达
成和解，以修订公司章程的方式延长公司
经营期限，以股权转让方式实现宜昌某公
司有序退出，达成“存续式和解”目标，避
免上亿元企业资产因强制清算而流失，有
效化解长达十余年的股东僵局。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企业促进法

和公司法立法精神，在司法审判中积极全
面开展涉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最大限度
发挥公司的经济价值。本案精准把握公司
股东之间利益争点，切实为企业疏堵点、解
难题，“一揽子”实质性化解长达十余年之
久的股东纷争，保持企业存续经营，为当地
就业增收、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事后，
产生争议的两家股东均真诚地对人民法院
工作表达了认可和谢意。案件的妥善解决
不仅为公司强制清算案件提供了路径示
范，而且确保专精特新企业持续、健康、有
序发展并持续促进其技术升级，彰显高质
量司法为民营经济“稳预期、强信心、增动
能”，全链条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

案例二
司法调解破解收购僵局 实

质解纷实现源头治理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

再审审查中加强调解，一揽子解决
股权转让合同履行难题

【基本案情】
2008年，李某注册成立某公司并购

得某保温瓶厂全部破产财产。2020年 9
月，李某将某公司全部股权以1.5亿元转
让给张某某，转让款 1亿元以现金支付、
5000万元以某保温瓶厂及周边棚改项目
的新建房产市价折抵。张某某支付转让

款 5000万元后，剩余部分款项未付。后
棚改项目存在租赁户拒不搬迁、延期未续
批等问题无法推进，双方诉至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李某已履行股权转让主要义务，
棚改相关内容不影响合同履行，判决张某
某支付已到期的 4600万元股权转让款，
但对剩余5000多万元转让款是否支付未
予明确，而是留待将来条件成就时再处
理。张某某不服，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再审审查期间，河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全面考虑合同履行中的客观障碍
和当前房地产行业形势，引导双方互谅互
让，将 1.5亿元转让款调减至 8880万元，
明确剩余款项分期支付，最终促成当事人
签署调解协议，实质性化解纠纷。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通过调解一揽子解

决疑难复杂股东股权和公司收购纠纷、
避免“一案结多案生”的典型案例。当事
人股权转让和公司收购因客观情况致履
行障碍，简单判决无法彻底化解矛盾、平
衡利益。人民法院以实质解纷、定分止
争为目标，衡平双方核心利益，引导当事
人从“激烈对抗”转向“友好协商”、从“零
和博弈”转向“寻求共赢”。经多次耐心
调解沟通，促成当事人自愿就股权转让
款支付、债权债务承接、税费负担、土地
解封等系列问题达成和解，一揽子解决
双方既有和潜在的全部纠纷，实现“治已
病”“防未病”最佳效果。

案例三
明确既往症条款举证责任 规

范人身保险行业秩序
——上海金融法院认定在重

疾险既往症免责条款对“疾病”未
明确定义时，保险公司拒赔须举证

【基本案情】
2020 年 6 月，尹某某体检发现右肺

磨玻璃结节，多次复查均无增大，医嘱定
期随访。2021 年 10月尹某某入职某公
司，已如实告知结节情况并复诊确认无
异常。公司于 2021—2023 年连续为员
工投保团体重疾险，尹某某为被保险人，
保险合同含既往症免责条款但未明确

“疾病”定义。2023 年 2 月，尹某某确诊
肺癌并手术，理赔时保险公司以病症系

投保前疾病引起为由拒赔，尹某某诉至
法院。法院认为，某保险公司并未在案
涉既往症条款中对其中所指的“疾病”进
行明确定义，由此导致疾病范围不明的
不利责任，应由某保险公司自行承担。
某保险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上述结节属于
医学定义上的疾病，故其关于不予赔付
保险金的主张不能成立，据此判决某保
险公司支付保险金30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针对重疾险中常见的既往症免

责条款，厘清了保险公司援引该类条款
拒赔时的举证责任，对减少保险纠纷、保
障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合法权益、规范人
身保险行业秩序具有重要典型意义。对
于保险公司，本案督促其在约定格式既
往症免责条款时，明确界定疾病及并发
症范围，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
义务，投保时主动、具体询问被保险人健
康 状 况 ，援 引 该 条 款 拒 赔 时 需 充 分 举
证。本案进一步的意义还在于引导投保
人恪守诚信原则，在保险公司询问范围
内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否则可能因不当
隐瞒健康状况导致拒赔。

案例四
创新“示范判决+类案调解”

机制 高效化解涉众证券纠纷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成功化解 403 件证券虚假
陈述责任纠纷，实现投资者权益保
护与上市公司正常经营平衡

【基本案情】
2020年，中国证监会广西监管局认

定广西某科技公司在公布 2018 年年度
报告时已知悉有诉讼案件，涉诉金额合
计 1 亿元以上，占该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 10%以上，诉讼事项已经达到
及时披露的标准，应当披露而未及时披
露，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对广西某科
技公司及相关人员进行了处罚。2024
年以来，部分投资者以广西某科技公司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导致其投资损失
为由，起诉要求赔偿投资损失。2024年
11 月至 2025年 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充分运用“示范判决+类
案调解”机制，共化解涉广西某科技公司

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 403
件，达到调解 159件、撤诉 163件的良
好解纷效果。

【典型意义】
该案系以“示范判决+类案调解”

机制，妥善化解涉众型证券纠纷的典型
案例。案件的高效解决不仅最大限度
节约了有限司法资源，及时保护了广大
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而且在依法惩处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行
为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减少对上市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实现证券市场各
方利益的平衡。案件对引导上市公司
合规经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资
本市场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等方面
起到了积极作用，达到了政治效果、法
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五
协同重整全力护航保交楼

与房企重生
——重庆破产法庭一体化

解大型房地产上市公司及其关
联公司经营风险

【基本案情】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科股份）于 1998年成立，2011
年在 A股上市，主营房地产开发，是全
国知名的大型房地产上市民营企业，连
续多年入选中国企业 500强。金科股
份共有关联公司 1032家，承接金科系
全部房地产项目。其中，重庆金科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
作为金科股份全资控股子公司，控制
370家金科系房地产项目开发公司，是
金科股份市值的重要支撑以及主要资
产的核心载体。2022年，金科股份约
3.25亿元美元境外债券无法按期兑付，
从而引发金科系企业约1470亿元的债
务违约。2024年 4月 22日，重庆破产
法庭分别裁定受理金科股份、重庆金科
的破产重整申请。

考虑到控股关联公司尚有 139个
房地产项目涉及复工续建、交房办证
等事宜，为实现重整程序中保交楼保
交房工作的统一调度，根据债务人申
请，重庆破产法庭决定对金科股份与

重庆金科进行协同重整，协调审
理。通过集团层面统筹协调以及府
院协调，金科系房地产项目开发公
司获得约 17 亿元的纾困资金与金
融支持。对于其余 1031 家金科股
份及重庆金科控股的关联企业，管
理人根据保交楼进度、经营状况等
企业实际，按照“正常经营一批、庭
外重组一批、自行清算一批、司法处
置一批”的思路进行分类处置。

2025 年 5 月 10 日、5 月 11 日，
在重整计划草案经表决通过后，重
庆破产法庭分别裁定批准金科股份
及重庆金科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
序，现两家公司债权人已根据重整
计划安排受偿，重整计划已执行完
毕。截至 2026年 1 月底，金科系企
业累计完成全部 139个项目复工续
建，交房面积 4851 万平方米，交付
套 数 31.67 万 套 ，交 房 进 度 达
98.5%。此外，金科系其他关联企业
正陆续通过“四个一批”的方式完成
风险化解。

【典型意义】
金科股份重整案是全国首家大

型房地产上市公司重整案。审理
中，人民法院针对当前房地产上市
公司普遍存在的集团化管理、多层
级运营、跨区域经营、企业间关联业
务较多等特点，以恢复公司营运价
值、维护购房户及债权人合法利益
为 根 本 出 发 点 ，坚 持 整 体 处 置 思
路。人民法院指导管理人采取协同
重整方式化解核心企业债务，并对
体系内其他公司分类处置有效化解
1033 家金科系企业经营风险；依托
政府纾困资金、金融机构借款以及
重整投资款，保障保交楼项目资金
供给，实现项目复工续建、交房办
证，避免项目烂尾导致上市公司价
值贬损；合理制定债务清偿方案，综
合运用现金、股票、信托受益权份额
等多种方式偿债，确定以股抵债价
格和信托受益权份额价值。金科系
重整成功为大型房地产上市公司风
险化解、集团化企业协同重整、法治
化保障保交楼工作提供了先行示范
与重要参照。

2026 年 2 月 24 日，最高人民法院召
开“迎两会·守公正·启新程”第九场新闻
发布会，主题是“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服
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最
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王闯、最高人民
法院民二庭副庭长周伦军、最高人民法
院民二庭副庭长王朝辉出席发布会，并
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
新闻局副局长姬忠彪主持。

问：目前金融审判具有哪些特点？
最高法如何更好服务保障金融“五篇大
文章”？

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
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
系。2025 年，全国法院审结金融类案件
270.7 万件。案件整体呈现三个特点：一
是金融创新带来新类型纠纷层出不穷，
法律适用更加复杂疑难。二是案件涉众
型、关联性态势更为突出，统一裁判尺度
的任务更加紧迫。三是案件裁判对金融
风险防范化解作用愈加明显。

2025 年，全国法院对标大力发展科
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
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工作要求，积极
以司法审判职能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形
成了一批扎实有效的工作成果。具体来
说：第一，在助力科技金融方面，上海、北
京、成渝三家金融法院和深圳金融法庭
充分发挥集中管辖、专业审判优势，依法
审理科创板上市公司、创业板上市公司、

“专精特新”科技企业涉诉案件，助力科

技型成长型企业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
上海高院向市银行同业公会、市保险同
业公会等 4 家金融行业协会制发《关于
综合施策推动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司
法建议》，有力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
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联动发展。第
二，在助力绿色金融方面，上海金融法
院、南京中院、杭州中院、合肥中院、苏州
中院依托长三角金融司法合作机制，共
同发布《以高水平金融司法厚植高质量
发展绿色底色的倡议》，引导金融活水流
向绿色领域。第三，在助力普惠金融方
面，全国法院持续抓好最高人民法院 2
号、4 号司法建议的落实，坚持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理念，强化金融消费者权利保
障，普惠金融纠纷源头治理、多元化解成
效明显。2025 年，司法建议对应的信用
卡纠纷、保证保险纠纷增幅分别低于民
商事案件增幅 10%、13%。广西高院针对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涉诉情况开展专门调
研，分析引发纠纷的因素、涉诉风险情况
等，向金融机构提出工作建议及对策。第

四，在助力养老金融方面，着力提升适老
化司法服务保障水平，重点审查金融机
构金融产品销售的“适当性义务”，以温
情司法守护“银发人生”。上海金融法院
审理的一起涉八旬老人理财案件，明确
银行对违法销售人员的管理责任，保护
涉老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第五，在助力
数字金融方面，上海金融法院就“小微快
贷”电子签约不规范等问题发送司法建
议，推动金融机构完善电子签约留痕合
规体系，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下一步，全国法院将继续围绕金融
“五篇大文章”，持续抓好已出台司法建
议的落实，制定出台促进金融机构实质
化解纠纷的司法建议，加强对供应链金
融、互联网金融、虚拟货币等新型金融案
件的研究应对，全面提高金融案件审判
质效，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
司法保障。

问：民营经济促进法规定，民营经济
组织应当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鼓
励有条件的民营经济组织建立完善中国

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请问，人民法院如
何在这一方面发挥职能作用？

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民营企业
要打造‘百年老店’、成为常青树”。这就
要求民营企业要着力完善法人治理结
构、规范股东行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
司法审判职能，强化公司治理司法保障，
规范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行为，维护公司、股东与债
权人合法权益，以公正司法稳定民营企
业发展预期。2025 年全国法院共受理公
司类纠纷一审案件 17.53万件，同比上升
51%。其中，案件数增幅前三的为股东出
资纠纷 1.48 万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等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4.82
万件，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 2.13万件，
增幅分别为 132%、97%和 90%。这三类纠
纷大多与股东出资行为失范有关，是公
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典型表现。

大部分民营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人合色彩浓厚，纠纷案件基数大。针对
这一特点，各级法院以案件审判促进公司

治理。一是对公司纠纷“连环诉讼”进
行源头治理，依托信息化手段，尝试建
立关联案件发现、连环诉讼识别、关键
案件甄别等机制，依法裁判、实质解
纷。二是对家族企业因离婚、继承、分
家等引发的内部纠纷，融通适用公司、
婚姻家庭等法律，助力民营公司经营稳
步前行。三是对因股东“内斗”引发的
公司僵局，引导以股权转让、股权回购、
减资分立等途径实质性化解僵局，促使
企业回归生产经营。如湖北省谷城县
人民法院审理的某集团公司强制清算
案，通过修订公司章程的方式延长公司
经营期限，以股权转让方式实现一方有
序退出，实现“存续式和解”，有效化解
长达十余年的公司僵局。四是对因股
东与管理层“互掐”形成的系列诉讼，注
重规范股东行为与压实董事高管责任
并行，指导民营企业建立与其公司规
模、发展阶段、股东构成相适应的内部
治理体系。

接下来，随着公司法司法解释的

制定出台，民商事审判将进一步促进
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构建中国特
色现代企业制度。

问：破产案件办理中涉及职工安
置、税收处理、风险防范等大量复杂工
作，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请问在当前破
产审判中，府院联动工作有何新进展？

答：破产案件办理过程中，既需要
处理认定财产权属、确定债权分配顺
位等法律问题，还需要处理职工安置、
社会稳定、税收、信用修复等事务，必
须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人民法院与政
府部门、社会组织的有序有效衔接配
合。近年来，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不断
深化破产府院协调机制，取得了积极
的工作成效。

一是持续强化制度供给。加强
顶层制度设计，2025 年 11 月，最高
人民法院与国家税务总局共同发布

《关于企业破产程序中若干税费征管
事项的公告》，就债权申报主体、债
权性质认定、发票使用、税收信用修
复等问题予以明确，为案件办理提供
依 据 。 各 地 法 院 结 合 实 际 工 作 情
况，持续推动府院联动机制向制度
化和全覆盖提升。如浙江、江苏、山
东、上海、四川、北京等地在省级府
院协调机制框架下，就援助资金、金
融、涉税事务等方面的工作形成了一揽
子制度成果，进一步深化协作。

⇨⇨下转第四版


